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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雨是初夏的孩子，雷阵雨是盛夏的客人。随着22日夏
至的到来，我市最高气温达 36℃，没有了往日梅雨季的阴雨
连绵，取而代之的是午后局部雷阵雨天气，气温也明显升
高。走在街上汗流浃背的人们不禁要问，“梅雨”难道已经走
了吗？

梅雨妹妹刚刚走 雷雨哥哥来报到
未来一周我市最高气温将达36℃

□记者 徐敏

“哇，太神奇了，我终于知道摩托车

是怎样装配的。”13日上午，星月集团

的车间里，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

是大司巷小学五（1）班的学生及家长。

当日，在星月集团工作人员的带领

下，学生和家长们分别参观了星月车业

及星月门业的生产车间，亲眼见证了

“铁片、零件、成形、产品”的生产过程，

感受到工业五金之美。家长张作明说：

“永康五金文化博大精深，孩子们到星

月集团车间参观，零距离接触五金的制

造过程，会是一次难忘的回忆。”

大司巷小学的学生和家长

参观生产车间
感受五金之美

24 日，市老干部活动中心

举行了纪念抗战胜利 70 周年暨

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图片

展。参展作品共计 300 余幅，作

品主题鲜明，题材多样，以不同

的手法回顾和再现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的伟大历史历程，充分

展示了中华民族在反法西斯战

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

记者 林群心 摄

纪念抗战胜利
70周年图片展

□记者 胡宇燕

梅雨量多于常年
市气象台25日18时30分发布消

息：据最新资料分析，副热带高压将趋

于稳定，全区系统性降水结束，我市于

24日出梅。预计未来5天受副热带高

压边缘影响，我市以多云天气为主，多

午后雷阵雨，最高温度33-36℃。

市气象台台长周俊峰告诉记者，

入梅和出梅，以往都是全省统一发布

的。目前雨带在江淮一带徘徊，浙北

地区处在雨带的边缘，全省出梅时间

还有待观望。不过，我市的气象已符

合出梅的条件。针对南北地区的气象

差异，今年省气象局特别决定让各地

市自己发布出梅消息。

很多人好奇，出梅的标准是什么？

其实，气象部门对出梅的定义：一

般是指副高底线跳到北纬 24 度至 25

度，并稳定在10天以上。气象台在实

际操作中，当预测到未来不会有 5 天

以上的连阴雨了，便会预报出梅。

6月7日入梅以来，全市平均面雨

量272.9毫米，略高于常年平均254毫

米，其中最大降水站花街尚仁村达

328毫米。

据统计，我市往年出梅时间在7月

2日前后，今年足足提前了8天。而今

年入梅时间也比常年提早了两天。

雷雨天气常来做客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

晴”。夏至以后地面受热强烈，空气对

流旺盛，午后至傍晚常出现雷阵雨。

这种雷雨骤来疾去，降雨范围小，人称

“夏雨隔田坎”。

按科学定义，夏至为北半球夏季

的开始。过了夏至，虽然太阳直射点

逐渐向南移动，北半球白天一天比一

天缩短，黑夜一天比一天延长。但由

于太阳辐射到地面的热量仍比地面

向空中散发的多，故在以后的一段时

间内，气温将继续升高，日子会越来

越火辣。

我国农历中“九”是习惯用的杂

节。“夏九九”是以夏至那一天为起点，

每九天为一个九，九个九共八十一

天。三九、四九是全年最炎热的季节。

《夏至九九歌》反映了我国大部分

地区的气候特点：夏至入头九，羽扇握

在手；二九一十八，脱冠着罗纱；三九

二十七，出门汗欲滴；四九三十六，卷

席露天宿；五九四十五，炎秋似老虎；

六九五十四，乘凉进庙祠；七九六十

三，床头摸被单；八九七十二，子夜寻

棉被；九九八十一，开柜拿棉衣。

水库储水充足
记者从市防汛办获悉，目前我市

水库蓄水量为正常库容的93%。

市防汛办相关负责人表示，水库

蓄水量充足是好事。目前，我市的主

要任务是做好出梅准备，如果后期没

有系统性降雨，为应对出梅后的高温

伏旱天气，水库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

能蓄水的要适当多蓄点水，为了保持

充足的蓄水，现在水库已经停止了用

水发电等作业了。

□记者 章芳敏

刚参加完中考的象珠镇峡源村的

李恩慧，想请本报记者帮他找回失联

17 年的妈妈。他说：“今年中考，我顺

利考上了市职技校的预警班。平时看

到同学都有妈妈，就很想念自己的妈

妈，经常在脑海中想，妈妈到底长什么

样子。”

学校就要放暑假了，懂事的李恩

慧还去经济开发区的一家企业，找了

一份暑假工作，他说：“爸爸抚养我 17

年，一直很辛苦的。我要为家里减轻

负担，暑假一边打工赚钱一边找妈

妈。”李恩慧深情地说：“妈妈，你在哪

里，快回来吧，儿子想你。”

李恩慧的爸爸李安明向记者讲述

了事情的经过：1999 年的秋天，李安

明骑着自行车从石柱前往舟山。路边

躺着一个人，他差点撞了上去，仔细一

看，躺在地上是一名 30 多岁的女子，

她身高 1 米 65 左右，短发，体型微胖，

怀有身孕。

李安明心想，这名女子可能饿坏

了。于是他买了一个豆腐饼递给她，

可她却没有接。李安明就让路边卖甘

蔗的大婶把饼递给她，她才伸手接了

过去。大婶对那名女子说：“你别害

怕，刚刚给你买饼的那名男子，是个好

人。”这时候，那名女子才朝李安明微

笑了一下。

第三天，李安明从舟山返回石柱

镇下里溪村附近时，又遇到了这名女

子。当时，一阿婆看到这名女子整夜

睡在她家门前，正要拿扫帚赶她。李

安明见状，立即上前劝止了阿婆。李

安明问那名女子，是否有亲人在永

康。女子摇摇头，她说，她叫舒舒，是

湖北省襄樊市郊区人，今年 33 岁，已

有身孕。见她挺着大肚子，居无定所

流浪在外，李安明推着车和舒舒一起

走路回峡源村，准备让她在家住上一

段日子。

回到峡源村后，李安明像对待家

人一样照顾舒舒，同年11月9日，舒舒

生下了一名男婴，取名叫李恩慧。

12 月 24 日，李安明去象珠镇，舒

舒也跟着他一同前往。当时，李安明

推着一辆独轮车走在前面，小婴儿就

躺在车上，舒舒走在后面。中途，李安

明一回头，发现舒舒不见了。李安明

四处寻找，都没有舒舒的消息。

从此，李安明既当爹又当妈把李

恩慧抚养大。

如果市民有关于舒舒的消息，可

以 和 本 报 联 系 ，联 系 电 话 ：0579—

87138753。

17年前，一女子产下男婴后莫名失联

妈妈，你在哪里，儿子想你

夫妻离婚时
收养的孩子怎么办

问：2009 年我和丈夫收养了一个

女孩小陈，但是一直没有到民政部门

办理过收养手续。现在我和妻子感

情不好，想要离婚，在此之前我们本

来就有一个儿子，现在双方就这个收

养孩子的抚养问题争执不下。如果

我们离婚，按法律规定这个孩子的抚

养问题应如何解决？

答：根据《收养法》第六条、第十五条

的规定：收养人应当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无子女；（二）有抚养教育被收养人的

能力；（三）未患有在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

养子女的疾病；（四）年满三十周岁。且应

向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门登记，收

养关系自登记之日起成立。从你陈述的

情况来看，你们在收养该女孩的时，已经

有了自己的孩子，而且也一直没有办理

过收养登记手续，这个收养行为应属于

违法收养。根据《收养法》第25条的规

定：违反民法通则第55条和本法规定的

收养行为无法律效力。收养行为被人民

法院确认无效的，从行为开始时起就没

有法律效力。根据上述的规定，你们夫

妻收养小陈的行为应视为是一个无效收

养，在法律上你们与小陈没有权利义务

的关系。如果你们夫妻离婚应该协商解

决小陈抚养的问题，如有一方同意自己

抚养小陈，依法应当向县级以上的人民

政府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是否符合

收养条件还需审查。如双方均不愿意抚

养该小孩，则应由双方共同将此小孩交

还送养人或者送交福利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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